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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ＧＢ燉Ｔ１８５２２《水文仪器通则》分为六个部分，即：
——第 １部分：总则；
——第 ２部分：参比工作条件；
——第 ３部分：基本性能及其表示方法；
——第 ４部分：结构基本要求；
——第 ５部分：工作条件影响及试验方法；
——第 ６部分：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本部分为 ＧＢ燉Ｔ１８５２２的第 ５部分，代替 ＧＢ燉Ｔ９３５９．６—１９８８《水文仪器总技术条件 工作条件影

响及试验方法》。
本部分是对 ＧＢ燉Ｔ９３５９．６—１９８８《水文仪器总技术条件 工作条件影响及试验方法》进行修订，其

主要修订内容如下：
——根据水文仪器科技水平、生产工艺、器件应用的不断发展，重新规定了本部分的适用范围，明确

水文仪器工作条件影响的定义、确定方法、主要因素和试验方法等，并按照 ＧＢ燉Ｔ１．１—２０００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１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及 ＧＢ燉Ｔ１．３—１９９７《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１单元：标准的起草与表述规则 第 ３部分：产品标准编写规定》的格式进行修订；
——考虑到运用电子测量技术的电气型水文仪器品种日益繁多，各种涉电环境或工作条件变化对

仪器测量误差会带来一定附加影响等因素，本部分在原标准基础上对水文仪器工作条件变化

或影响的试验内容及方法作了比较明确的修订；
——本部分对上衔接各水文测验规范、对下指导各产品通用标准的编制或修订。在条文上对原规定

的有关内容作了适当的拓宽和调整，并加以明确；
——考虑到国内水文仪器生产技术、工艺水平以及电子元器件品种、质量等方面的进步和提高，本

部分对水文仪器的工业电磁干扰和模拟雷电波放电等环境试验方法亦做出原则规定；
——本部分规定的各项技术内容，主要提供给有关产品设计、制造、试验测试及相关产品标准、技术

条件编制时选择应用。
本部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水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水文仪器分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部分负责起草单位：南京水利水文自动化研究所，参加起草单位：水利部水文局。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石明华、陆旭、崔玉兰、赵越。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发布情况为：
——ＧＢ燉Ｔ９３５９．６—１９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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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仪器通则

第 部分：工作条件影响及试验方法

 范围

ＧＢ燉Ｔ１８５２２的本部分规定了水文仪器因工作条件变化或影响所可能引起附加误差的主要因素、
试验内容及方法等。

本部分适用于各种类型的水文仪器（以下简称“仪器”）。若仪器的产品标准只考虑总误差而不考虑

附加误差，则免做本部分规定的相关试验。若仪器为纯机械型产品，则可免做涉及电子测量的相关试验。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 ＧＢ燉Ｔ１８５２２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

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部

分。
ＧＢ燉Ｔ６８３３．２—１９８７ 电子测量仪器电磁兼容性试验规范 磁场敏感度试验

ＧＢ燉Ｔ６８３３．３—１９８７ 电子测量仪器电磁兼容性试验规范 静电放电敏感度试验

ＧＢ燉Ｔ６８３３．４—１９８７ 电子测量仪器电磁兼容性试验规范 电源瞬态敏感度试验

ＧＢ燉Ｔ６８３３．５—１９８７ 电子测量仪器电磁兼容性试验规范 辐射敏感度试验

ＳＬ１０ 水文仪器术语

 术语和定义

ＧＢ燉Ｔ６８３３．２、ＧＢ燉Ｔ６８３３．３、ＧＢ燉Ｔ６８３３．４、ＧＢ燉Ｔ６８３３．５以及 ＳＬ１０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

义适用于 ＧＢ燉Ｔ１８５２２的本部分。
．

标称电源 ｎｏｍｉｎａｌｐｏｗｅｒｓｕｐｐｌｙ
制造厂在设计中为仪器规定的供电电源（额定电压和频率）。

．
额定供电电压 ｒａｔｅｄｓｕｐｐｌｙｖｏｌｔａｇｅ
制造厂在设计中为仪器规定的供电电压。

．
电磁兼容性 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在不损失有用信号所包含的信息条件下，信息与干扰共存的能力。

 工作条件变化或影响产生附加误差的确定方法

从参比工作条件的某一规定值改变到正常工作条件的某一规定值时，可用一个系数表示工作条件

（影响量）单位变化所引起仪器测量准确度（有时包括计时准确度）变化。
该系数可分区段做不同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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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条件变化（或影响）产生的附加误差的主要因素

ａ） 电源瞬时中断；
ｂ） 电源欠压；
ｃ） 电源瞬时过压；
ｄ） 电磁干扰；
ｅ） 温度变化；
ｆ） 其他（包括水面波浪、雨强、流速、含沙量、风量等自然条件变化）。

 试验内容及方法

． 电源电压变化影响试验

．． 直流供电仪器

以可调直流稳压电源为受试仪器供电。先将电源电压调整至仪器额定供电电压，记录仪器测量值；
然后将电源电压分别调整至标准允许正向和负向的极限电压值，并至少保持 ５ｍｉｎ，分别记录仪器的测

量值，比较并记录两者的变化量。
．． 交流供电仪器

通过自耦变压器给受试仪器供电。先将电源电压调整至仪器额定供电电压，记录仪器测量值；然后

将电源电压分别调整至标准允许正向和负向的极限电压值，并至少保持 ５ｍｉｎ，分别记录仪器的测量

值，比较并记录两者的变化量。
． 电源频率变化影响试验

通过交流电压频率可调装置为受试仪器供电。首先使仪器在标称电源供电下工作，记录仪器测量

值；然后在保持标称电压前提下，将电源频率分别调整至标准允许正向和负向的极限值，并至少 保 持

５ｍｉｎ，此时记录仪器的测量值，比较并记录两者的变化量。
． 电源瞬态尖峰信号敏感度试验

通过尖峰信号发生器将一个上升时间为 ０．５μｓ持续时间为 １０μｓ幅度为额定电源电压有效值两倍

的尖峰信号加到受试仪器的电源进线上，此时记录仪器测量值的变化量。
具体实验方法可参照 ＧＢ燉Ｔ６８３３．４—１９８７中 ３．１和 ３．２的有关规定进行。

． 电源瞬态切换试验

具有主电源和后备电源的仪器应进行此项试验。试验前，将受试仪器主电源及后备电源均调整至额

定电压。试验时，以仪器主电源为仪器供电，记录测量值，然后关闭仪器主电源，由后备电源为仪器供电，
并保持输入信号不变，记录仪器测量值。并记录仪器测量值的变化量。

试验应至少重复 ３次，对于具有数据存储功能的仪器，总试验时间应大于仪器最小数据存储时间间

隔，并应检查试验时段仪器存储数据的正确性和变化量。
． 磁场敏感度试验

将供电电源为直流或交流 ５０Ｈｚ～６０Ｈｚ的受试仪器置于频率范围为 ４７５Ｈｚ～１９８Ｈｚ，峰峰值为

０１ｍＴ的均匀磁场中，并用标称电源供电工作，此时记录仪器测量值的变化量。
具体试验方法可参照 ＧＢ燉Ｔ６８３３．２—１９８７中 ３．１的有关规定进行。

． 辐射敏感度试验

将受试仪器至于频率范围为 １４ｋＨｚ～１ＧＨｚ，电场强度为 １Ｖ燉ｍ的环境中，并用标称电源供电工

作时，此时记录仪器测量值的变化量。
具体试验方法可参照 ＧＢ燉Ｔ６８３３．５—１９８７的有关规定进行。

． 电磁干扰综合影响试验

．． 采用标准电磁干扰器或大于 ６００Ｗ 功率的手持冲击式电钻（空载）对处于工作状态的受试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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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电磁干扰试验。使仪器以标称电源供电工作，要求在距仪器 ２５ｃｍ的三个不同方向上，共开关电磁

干扰器或冲击电钻 １０次，每次持续时间 １ｍｉｎ，此时记录仪器测量值的变化量。
．． 采用 ２５Ｗ 发射功率的无线电台对处于工作状态的受试仪器进行电磁干扰试验。使仪器以标称

电源供电工作，将连接在电台上的鞭状天线放置在距仪器 ０５ｍ或 １ｍ处，使控制电台工作的数传设

备人工发数 １０次，此时记录仪器测量值的变化量。
选择进行 ６．７项试验的产品，可免做 ６．５和 ６．６两项试验。

． 静电放电敏感度试验

．． 静电标准放电试验

静电标准放电是将一个 ３００ＰＦ的电容器充电到－１５０００Ｖ，经过一个 ５００Ω的电阻器对受试仪器

进行放电。对仪器上操作人员可能触及的任何部位进行标准放电时，及放电衰减后，记录仪器测量值变

化量。具体试验方法可参照 ＧＢ燉Ｔ６８３３．３—１９８７的相关规定进行。
．． 模拟雷电波放电试验

根据试验的不同目的或要求，使用雷电波模拟发生器，选择其电脉冲输出幅度为 ５００Ｖ、１０００Ｖ、
１５００Ｖ、２０００Ｖ中的一档，持续时间为 １ｍｓ、５ｍｓ、１０ｍｓ或 １５ｍｓ的模拟雷电波信号，分别加载到处

于工作状态下的受试仪器所有信号输入口线上，正反向各试验 ５次，在雷电波衰减后记录仪器测量值的

变化量。
本项试验可在 ６．８．１或 ６．８．２中选择一种进行。进行本项试验时应做好安全防护工作。

． 温度变化影响试验

温 度变化影响试验的目的是考核仪器在规定的工作条件温度范围内所产生的附加误差（或 变 动

量）。对于记录式仪器还应测试其计时准确度的变化。
．． 将被测量的仪器置于参比测试条件下，测量其基本误差。
．． 将被测量仪器放入低温试验箱中，以 １℃燉ｍｉｎ的平均速度降温至工作温度范围的下限值，恒温

３０ｍｉｎ后测试仪器基本误差。
．． 将被测量仪器放入高温试验箱（若试验箱高低温可连续变化，则无需换箱）中，以 １℃燉ｍｉｎ的平

均速度升温至工作温度范围的上限值，恒温 ３０ｍｉｎ后测试仪器基本误差。
试验后仪器随高低温试验箱回温至室温。

．． 从高低温试验箱中取出被测试仪器，置于室温下 ８ｈ后，在参比测试条件下再次测试仪器基本

误差。
．． 计算温度试验前后的基本误差值，并计算高、低温时与试验前的基本误差变化量。其两类变化值

均不应超过产品标准中规定的因温度变化影响造成的附加误差值。
． 其他影响试验

包括水面风浪、雨强、流速、含沙量、风速等自然条件变化，以上影响因素与仪器特定的工作原理相

关，应根据仪器各自的产品标准，规定相应的试验方法，从而确定其产生的附加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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